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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人權報告所述期間，定期預防保健兒童之利
用率。

公式：｛(未滿7歲兒童當年度接受兒童預防保健人
次)÷〔該年年中人口數推估(0歲人口數*3)+(1歲人口
數*2)+(2歲人口數*1)+(3-6歲人口數÷4*1)]｝*100%

112年：84.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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